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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5(e) 

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与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澳大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决议修订草案 

 

  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 

 

  麻醉药品委员会， 

  认识到世界毒品问题继续对公共健康与安全及人类福祉构成严重威胁，

特别是非法制造和贩运合成毒品构成的重大危险， 

  回顾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第 14 条

第 5 款，其中规定《公约》缔约国也可采取必要措施，及早销毁或依法处理已

经缉获或没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表一与表二所列的物质，以及接受经适

当证明的必要数量的这类物质作为证据， 

  还回顾 2009 年《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

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2其中会员国认识到，在识别和安全处置前体方面，

许多国家提供的科学和法医学支助仍然不够，其中表示会员国应当与国际和区

域主管机构合作，制订安全处理和处置所缉获前体的实用程序，并交流这方面

的经验，开展培训和相关活动， 

  重申其 2019 年 3 月 22 日第 62/2 号决议，其中麻委会鼓励会员国在国内

情形下，除其他外，拟订框架，确保药物管制工作一线人员得到充分培训和装

备以按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化学品安全处理

和处置准则》3所述的处置此类药物的措施等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8 号》（E/2009/28），第一章，C 节。 

 3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1.XI.14。 

http://undocs.org/E/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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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15 年 3月 17日关于促进全世界药物分析实验室的作用并重申此类

实验室的分析和结果质量的重要性的第58/9号决议，并注意到准确识别物质有

助于安全处理这些物质并选择适当的处置方法， 

  重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作的努力和为有效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所作

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具体地说，为提高能力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

前体及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包括已缉获或没收的此类物质）所作

的努力，除其他外，有助于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在化学品和所有废物的整个生

命周期对其实行无害环境管理，还有助于大幅减少这些物质向空气、水和土壤

中的排放，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不利影响， 

  铭记不当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包

括在药物管制工作中遇到的此类物质，特别是通过废物管理和废水处理系统不

当处置，可能对环境产生持久有害的影响， 

  关切地注意到在药物管制第一线工作的人员，其中除其他外可能包括警

察和其他执法人员、海关官员和边境管制官员、禁毒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可

能接触到合成毒品、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这类物质的其他化学品，特别是在缉

获或没收期间和之后， 

  还关切地注意到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相关人员，包括医疗保健服务提供

者、应急反应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可能接触到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

法制造这类物质的其他化学品，因而面临着暴露风险， 

  注意到必须具备基于科学证据的适当而充分的实用程序，支持在工作中

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这类物质的其他化学品的人员保

持健康和采用安全做法， 

  强调有必要鼓励会员国自愿彼此交流以及与业界和私营部门交流关于安

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的最佳做法

和信息，包括在缉获或没收案件中进行交流， 

  回顾《麻醉药品委员会 2014 年会员国落实〈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

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情况高级别审议部长级联

合声明》4所载各项承诺，其中鼓励各国政府与麻醉药品管制局和业界开展更

密切的合作， 

  强调有必要促进根据请求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必要时包括根据其需要

和优先事项提供适当而充足的设备和技术，以及必要的培训和维护支持，以协

助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 

  认识到有必要确保制定、实施和定期更新关于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

品、其前体及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的技术指导和其他资源，并使之

适应新的和正在出现的与此类药物有关的趋势，包括其非法制造和贩运所用方

法的变化，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1-2025 年合成毒品战

略》，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4 年，补编第 8 号》（E/2014/28），第一章，C 节。 

http://undocs.org/E/2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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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植物类毒品和用于非法生产和制造此类毒品的化学品的安全处理

和处置，包括在缉获或没收期间和之后的安全处理和处置，具有极大的风险和

挑战，因此还需要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并分享这方

面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为本决议之目的，铭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联合国实体在与化学品有

关的废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和做法， 

1. 鼓励会员国根据本国的国内法，为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

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包括在药物管制工作中遇到的此类物质，

确立并实行适足的实用程序，这些程序应以科学证据为依据和指导，对环境负

责，并确保人员特别是药物管制和应对工作一线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健康和

安全，同时铭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1-2025年合成毒品战略》； 

2. 建议会员国在相关情况下考虑在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

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的此种实用程序中列入关于在处置前监测和安

全储存此类材料的措施； 

3. 鼓励会员国根据国内法，在适当情况下确保药物管制工作一线人员，

包括执法、海关和边境管制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有足够的能力，特别是在缉获

或没收期间和之后，以符合本国实用程序的方式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

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此类物质的其他化学品，包括为此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

利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科学技术援助、专门知识和培训方案； 

4. 又鼓励会员国酌情根据本国的国内法，在适当情况下确保提供相关公

共服务的相关人员，包括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和应急反应人员以及可能接触到

合成毒品、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此类物质的其他化学品的其他相关人员，有足

够的能力安全处理和处置这些物质，包括为此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利用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科学技术援助、专门知识和培训方案； 

5. 还鼓励会员国根据国内法，在适当情况下，在负责合成毒品及其前体

的相关国家机构的协助下，确保相关国家机构，包括实验室，有足够的能力对

物质进行识别和定性，以协助适当选择处置方法和个人防护设备以及评估、消

除或减轻处理、储存、运输和处置风险，并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实

验室和科学服务处继续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6. 建议会员国利用关于安全处理和处置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

物的其他化学品的现有培训工具，特别是联合国合成毒品问题工具包中的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电子学习模块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电子学习个人训

练环境模块； 

7.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协助会员国加强能力，以安全处

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包括在缉获或

没收期间和之后进行安全处理和处置； 

8.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根据请求，就安全处理和处置

植物类毒品及用于非法生产和制造植物类毒品的化学品，包括在缉获或没收期

间和之后的安全处理和处置，提供科学技术援助和专门知识、培训方案和能力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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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邀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条约规定的任务授权范围内继续向会员国

提供指导，酌情包括指导会员国加强能力以安全处理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

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特别是已缉获或没收的此类物质； 

10. 邀请会员国继续利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提供的培训、指导和专门知

识，增强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

的能力； 

11. 酌情邀请会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根据其国内

法，自愿通过麻委会等途径交流其在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

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方面的最佳做法、挑战、经验教训和相关科学进

展，并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会员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12. 酌情鼓励会员国、业界、学术界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继续进行研究

和开发，以改进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其他

化学品的现有方法； 

13. 鼓励会员国在相关情况下根据国内法考虑自愿建立和加强与私营部门

实体的伙伴关系或合作，以支持安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

制造药物的其他化学品，特别是已经缉获或没收的此类物质，包括在相关私营

部门实体参与处置作业的情况下或在处置工作涉及由合法行业改变用途和再利

用的情况下； 

14.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密切合作并与其他相关利

益攸关方协商，定期审查并酌情更新其《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化学品安全处理

和处置准则》，并通过联合国合成毒品问题工具包等途径提供这一出版物和现

有的其他相关工具； 

15. 还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与相关实体接触，包括与参

加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的政府间组织接触，以便开展机构间合作与协

调、信息共享和获得对新活动和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反馈，以确保该办公室在安

全处理和处置合成毒品、其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化学品（特别是已经缉

获或没收的此类物质）方面的工作获得充足的信息并随时向会员国通报这些活

动的情况； 

16.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考虑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上述目的提

供预算外资源。 

 


